
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場地使用申請規定 

        項目 

場地 
使用用途 申請期限 繳交費用及期限 場地使用優先順序 審查方式 變更使用申請期限 取消使用申請期限 

劇場：包括 

城市舞台 

親子劇場 

文山劇場 

大稻埕戲苑

（含曲藝場） 

一. 城市舞台：節目內容

應以表演藝術為主，

不得用以辦理電影放

映、集會、典禮、頒

獎、演講、晚會及其

他類似形態之活動。 

二. 文山劇場：節目內容

應以表演藝術為主，

惟優先提供親子相關

之藝文活動。並不得

用於集會、典禮、頒

獎、演講、晚會及其

他類似形態之活動。 

三. 親子劇場及大稻埕

戲苑：活動內容以藝

文活動為主。惟大稻

埕戲苑優先提供辦理

傳統藝文及其相關創

新活動者。 

一. 使用日前一年之一

月份開放申請次年一

月至六月檔期，七月

份開放申請次年七月

至十二月檔期。 

二. 如有其他空檔，本處

將再公告開放申請時

間，申請人應於活動

日一個月前提出申

請。 

於本處指定期限內辦妥

簽約手續，並依收費基準

之規定預繳百分之三十

場地使用費；餘款於使用

日前四十五日內繳清。 

一. 本處使用。 

二. 依審查結果。 

三. 臺北市政府。 

四. 行政院所屬部會。 

一. 由本處召集學者專

家組織評議委員會負

責審查，申請案件經

審查通過後，依評審

結果決定檔期之優先

順序。通過審查而無

法安排檔期者，列為

候補，本處依其類別

與評審結果安排候補

順序。 

二. 審查結果由本處於

審查會議結束一個月

內通知申請人。 

申請人取得場地許可

後，擬變更原活動內容

者，應於使用日前三個

月，以書面送請本處許可

變更。 

依雙方契約書協議約定

之日期。 

展覽室 活動內容以藝文作品展

示為主。 

一. 使用日前一年之一

月份開放申請次年一

月至六月檔期，七月

份開放申請次年七月

至十二月檔期。 

二. 如有其他空檔，本處

將再公告開放申請時

間。 

本處將依審查結果排定

檔期並正式將相關事項

通知申請者。除經核定合

辦（免費）者外應於接獲

本處通知之翌日起十日

內，依本處各場地收費基

準繳納場地使用費，確認

繳費後即行保留展出檔

期，否則原定檔期取消。 

一. 本處使用。 

二. 得免經審查案件： 

1.曾擔任全國、省縣市

美展評議或評審委

員，備有證明文件者。 

2.申請展出項目曾獲

全國美展、全省美展、

臺北美術獎、新北市美

展、臺中市大墩美展、

南瀛獎、高雄獎、桃源

美展等其中一項獲前

三名者；或曾獲總統文

化獎、國家文藝獎、中

山文藝獎等頒予之美

術類成就獎者。 

3.國內大專院校辦理

藝術科系畢業成果展

者。 

三. 依審查結果。 

一. 由本處邀請相關領

域學者專家召開審查

會議，並依當年度各

類別作品送件申請情

形配置適當入選件數

比例，經審查通過者

由本處協調安排檔

期。 

二. 審查結果由本處於

審查會議結束一個月

內通知申請人。 

同上 一. 申請人應以書面通

知本處取消使用。 

二. 使用日三個月前取

消者，無息退還所繳

納費用。但已發生之

費用不予退還。 

 

藝術廣場 以教育性及文化藝文等 每申請人每六個月內可 同上 同一順序內同時有多數 內部審核，審查結果於二 使用日七日前以書面送 使用日前通知本處，已繳



        項目 

場地 
使用用途 申請期限 繳交費用及期限 場地使用優先順序 審查方式 變更使用申請期限 取消使用申請期限 

活動為主，不得做商品廣

告、募款舉辦婚喪宴客及

政見發表之用。 

申請一次，每次以三天為

度。申請人最遲應於使用

日七日前提出申請。 

申請人申請使用，以先申

請者優先使用。 

日內通知。 請本處許可。 交之保證金全額退還。 

排練室 提供藝文團體練習或排

練，不得做為營利上課之

場所。 

提供三個月內之使用檔

期。 

同上 一. 城市舞台排練室以

城市舞台租用單位使

用為優先。 

二. 大稻埕戲苑：優先提

供辦理傳統藝術活動

及其相關創新活動者

之藝文團體。 

同上 同上 一. 申請人應以書面通

知本處取消使用。 

二. 使用日七日前取消

者，無息退還所繳納

費用。但已發生之費

用不予退還。 

三. 使用日七日內取消

者，場地使用費之二

分之一及已發生之費

用不予退還。 

藝文推廣教室 活動內容以藝文活動為

主。 

使用日前一年之十二月

份受理申請。 

同上 一. 本處使用。 

二. 依公開抽籤結果決

定使用順序。 

同上 同上 同上 

會議室、簡報

室 

以藝文活動、會議、演講

為主。不得做商品廣告、

募款、舉辦婚喪宴客及政

見發表之用。 

一. 提供三個月內之使

用檔期。 

二. 使用日十四日前提

出申請。 

同上 一. 本處使用。 

二. 申請案件經審查通

過後，本處依評審結

果安排檔期之優先順

序。 

三. 臺北市政府。 

四. 行政院所屬部會。 

同上 同上 同上 

 


